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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 品  名  称： 东北黑木耳（分装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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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  验  类  别： 委托检验

普研（上海）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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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检测样品信息由委托方所提供及确认

样品名称 东北黑木耳（分装）

商标 / 型号/规格 150g/袋

生产日期/批号 20231013 产品类型/等级 /

样品数量 4袋 样品状态 完好

生产商 山西新创循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（分装）

样 
品 
信 
息

生产商地址 /

委托单位 山西新创循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
客 
户 
信 
息

委托单位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东温庄村村西 3号院

样品接收日期 2023-10-24 样品检测日期 2023-10-24至 2023-11-02

检测项目 见本报告检测结果页

检 
测 
信 
息

检测依据
GB 7096-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,GB 7718-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

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

检 
测 
结 
论

经检验，所检项目符合上述检测依据的规定要求，详见本报告检测结果页。

（检验检测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#d#    #z#

备注 /

批准: #3#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: #2#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制: #1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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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结果：

序号  检验检测项目#cgjy##cgjy# 单位 检验检测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1 色泽* / GB 7096-2014 (3.2)
具有产品应有的色

泽

具有产品应有的色

泽。
符合

2 滋味、气味* / GB 7096-2014 (3.2)
具有产品应有的滋

味和气味

具有产品应有的滋

味和气味。
符合

3 状态* / GB 7096-2014 (3.2)

具有产品应有的状

态，无正常视力可

见外来异物，无霉

变，无虫蛀

具有产品应有的状

态，无正常视力可

见外来异物，无霉

变，无虫蛀。

符合

4 水分 g/100g
GB 5009.3-2016 (第

一法)
≤12 9.55 符合

5 二氧化硫残留量 g/kg
GB 5009.34-2022 (第

一法)
≤0.05 0.0481 符合

6 铅(以 Pb 计) mg/kg
GB 5009.12-2017 (第

二法)
≤1.0(干重计) 0.0922 符合

7 镉(以 Cd 计) mg/kg GB 5009.15-2014 ≤0.5(干重计) 0.036 符合

8 总汞(以 Hg 计) mg/kg
GB 5009.17-2021 (第

一篇第三法)
≤0.1(干重计) 0.00386 符合

9 总砷(以 As 计) mg/kg
GB 5009.11-2014  
(第一篇 第一法)

≤0.5(干重计) 0.14 符合

10 标签 /
GB 7718-2011 & GB 

28050-2011
符合规定 符合规定 符合

备注：

 1.“*”检验检测项目不在 CNAS认可范围内；

 2.标签项目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；

 3.电子版标签，未审核字符高度及具体生产日期，以实物印刷为准；

 4.依据 GB 2762-2022，对于制定甲基汞限量的食品可先测定其总汞，当总汞含量不超过甲基汞限量值时，

可判定符合限量要求而不必测定甲基汞；否则，需测定甲基汞含量再做判定；总汞按照甲基汞限值判定。依

据 GB 2762-2022，对于制定无机砷限量的食品可先测定其总砷，当总砷含量不超过无机砷限量值时，可判定

符合限量要求而不必测定无机砷；否则，需测定无机砷含量再做判定；总砷按照无机砷限值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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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报告结束-

声明：

（1）检测报告涂改无效；

（2）复印检测报告未盖红色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；

（3）检测报告无批准人签字及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均视无效；

（4）未经本公司同意，不得擅自使用本检测报告进行不当宣传；

（5）未经本公司书面批准，不得部分复制检测报告或报告（全文复制除外）；

（6）委托样品信息均由客户提供，本公司不对其真实性负责，检测结果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；若有异议，请

于检测报告发出之日起 15日内向本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；

（7）未加盖 CMA标志的报告，数据或结果仅供科研、教学、企业内部质量控制、风险监测等目的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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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 检验检测项目#fjxm# 单位 检验检测方法 技术要求 检验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1 净含量 g JJF 1070-2005
标注净含量

Qn=150  允许

短缺量 T=6.75
150.7 符合

备注 技术要求引自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。

备注
以下空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#z#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